附件：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

（2007年7月26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

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于2007年7月26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的议题和文件，经过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认真讨论，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了由秘书处草拟的《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和《本专业委员会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一致同意将上述两个报告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附件略）
二、会议审议了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一致同意将本修订草案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附件略）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办法》，一致同意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附件一）
四、会议审议了《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候选名单》，一致同意将该候选单位名单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附件二）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候选人员名单；    （附件三）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候选人员名单；    （附件四）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本专业委员会拟聘任的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人选名单；（附件五） 
八、会议还以文件形式审议了本专业委员会自办经济实体—北京中通海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的汇报。（附件略）
附件一：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为了做好本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根据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常务委员单位（常务委员由常务委员单位负责推荐，组成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选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现依照国家有关选举法律，提出以下选举办法：

一、选举原则

（一）普遍原则：此次选举要充分体现会员代表的意愿，在各工作部已换届选举的基础上，确定参会会员代表人数，以满足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的要求。

（二）平等原则：参选代表都有权参加投票选举，且每个单位推举一位代表，每项选举只有一次投票权，每一票的效力相等。

（三）直接原则：参选代表可以直接投票选举自己有选举权的选举对象，以充分体现参选代表的意志。

（四）无记名原则：选票上不记载选举人的姓名，也不留下足以表明某一选票是某人所投的任何记号，以保证更自由地表达选举人的意志。

二、确定候选人

本专业委员会候选人的产生按照第一届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确定的办法和原则产生，即按照各工作部分配的比例和提出的候选人员名单的基础上，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形成代表候选人单位名单，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三、选举方式

（一）选举方式：本届会员代表大会采取等额选举的方式。

（二）候选人：在各工作部提名候选人（单位）之后，以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本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确定的候选单位，提交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的候选人名单。

（三）等额选举：经确定提交大会正式选举的候选人（单位）名单后，采取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方式进行投票选举。投票时，如果参选代表不同意（不包括弃权）选票所列的某个候选人（单位）时，可以另提候选人。但每另提一名候选人必须同时否决一名原候选人，以使候选人总数不超出原定的有效人数。否则，当某每一选票所选人数，多于应选代表人数时，该选票无效。

四、准备选票

选票要按照候选单位首字笔划为序排列候选单位名单，规定识别标记，并加盖本专业委员会公章。选票上不能有任何明显的区别，也不能标上明显的记号或者号码，以确保参选代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选票上要标出统一规定的选举人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的符号，以便通过识别统一规定的记号来计算选票。考虑可能进行第二次选举的需要，则应准备与第一次选举不同颜色的选票。选票的格式为：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选票

（以首字笔划为序）

	候选人姓名
	表决意见

	
	

	
	

	
	

	
	


注：同意用√表示     不同意用×表示    弃权用〇表示
可在选票空格处添加“另选候选人姓名”，并写明表决意见

五、选举程序

（1） 宣布参加选举的人数和选举内容； 

（2） 通过选举办法；

（3） 宣布候选单位名单和候选单位推荐人选；

（4） 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

（5） 核实出席会议参加选举人数；

（6） 检查票箱；

（7） 分发选票；

（8） 在证实所有选举人均接到选票后，宣布开始填写选票；

（9） 开始投票；

（10） 在对收回选票进行计数后，首先确认选举有效、随即进入计票；

（11） 由总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公布当选人并在选举结果上签字。

六、监票人

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负责监督，监票人代表选举人对选举过程进行监督。监票人数额由大会秘书处提出，并从推选的监票人中推选出总监票人，然后经会员代表全体会议通过。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负责核实出席会议的有选举权的代表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监督投票，清点选票，计票，宣布结果。监票人对选举过程的监督必须认真负责、严谨，必须清楚选举程序和规定，发现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应立即检举和报告，以确保选举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七、投票

投票前要做好投票准备工作，如选好监票人、总监票人、准备好票箱、规定投票行走路线、统计核实到会参选人数、检查票箱、说明写票、投票方法和规则。投票结束，总监票人宣布当场开箱清点选票，然后根据选举办法和清点结果宣布选举是否有效。

八、计票

收到选票后进行计票。如果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经核实无误后，即进行计票。根据每张选票上对候选人所表示的赞成票数、弃权票数、另选人票数，计算出候选人、另选人所得票数，以所得赞成票的多少并超过到会代表人数半数以上者当选。计票采用手工方式进行。

九、唱票

（一）确定唱票人

唱票人在监票人中确定。选票收回后，由唱票人以口头方式直接逐票宣读，以供计票人计录选票。唱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清晰响亮地宣读每一张选票。

（二）宣读选举结果
选票计数确认后，由总监票人宣读选举结果。总监票人宣读结果时，应利用扩音设备，声音宏亮，读音正确，口齿清楚。

十、有效票和无效票

（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可视为有效票：
1．选票所选人数少于或等于应选人数；
2．选票上所填写的符号清晰可辨；
3．填写的选票是大会规定的选举符号。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选票即被视为无效票：
1．选票上所选人数多于大会确定的应选人数；
2．选票上的符号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3．填写选票不是大会规定的符号。
为避免出现无效票，选举之前，选举工作人员应将有关规定解释清楚，提醒选举人填写选票时注意。

十一、有效选举和无效选举

选举之前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符合选举办法规定，具有法定效力的选举为有效选举，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选举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二）参加选举的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三）收回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
（四）在选举中进行的全部过程无破坏选举的舞弊行为。

十二、选举结果的确认

候选人经过选举，符合选举办法规定和正式候选人的当选条件，同时获得参选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得票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名额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不再补选。
最后，将选举结果由总监票人、监票人共同签字后，交大会秘书处。
十三、选举后的选票处理

选举结束后，选票由本专业委员会归档保存。如上级协会有要求，也可以交由上级协会保存。保存期间，任何人都无权擅自查看选票。
附件二：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单位候选名单

（以首字笔划为序）

1. 广东公诚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3.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4.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5. 上海邮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6.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7.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企业发展部
8.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企业发展与科技部
9.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10. 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11.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
12.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
13.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14. 天津电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16. 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 辽宁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8.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9.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0.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1. 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3.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4. 华信邮电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
26.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设计工作部
27.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施工工作部
28.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咨询工作部
29.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监理工作部
附件三：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候选人员名单

（以首字笔划为序）

	推   荐   单   位
	姓 名
	推荐单位职务

	广东公诚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管学锋
	总经理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张绍辉
	总经理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赖志坚
	总经理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武  广
	副总经理

	上海邮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志坚
	总经理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韩志刚
	院  长

	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
	朱立军
	副总裁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企业发展与科技部
	邢  力
	副主任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钱庭硕
	主任委员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孙鸿志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沈美丽
	常务委员/副秘书长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王晓丽
	常务委员/副秘书长

	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柏山民
	总工程师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
	李  瑞
	总经理

	中国通信建设第二工程局
	凌金波
	局  长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黄合军
	副总经理

	天津电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为民
	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章向理
	院  长

	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  昶
	总经理

	辽宁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志生
	院  长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王伯仲
	副总经理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陆  杨
	总经理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  峰
	院  长

	北京诚公通信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德胜
	总经理

	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李刚奎
	总经理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周  晴
	总经理

	华信邮电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利泉
	总经理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
	王俊杰
	秘书长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设计工作部
	高重道
	秘书长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施工工作部
	詹书林
	秘书长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咨询工作部
	闪  宁
	秘书长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监理工作部
	甘  红
	秘书长


附件四：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候选人员名单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候选人姓名
	候选职务
	单  位  及  职  务

	钱庭硕
	主任委员
	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正局级巡视员兼副司长

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邢  力
	副主任委员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企业发展与科技部副主任

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立军
	副主任委员
	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本专业委员会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主任

	孙鸿志
	副主任委员
	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陆  杨 
	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专业委员会监理工作部主任

	李  瑞
	副主任委员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

本专业委员会施工工作部主任

	章向理
	副主任委员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

本专业委员会咨询工作部主任

	韩志刚
	副主任委员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院长

本专业委员会设计工作部主任

	孙鸿志
	秘书长（兼）
	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附件五：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拟聘任人员名单

李致堂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驻会副秘书长

沈美丽  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网络建设管理处处长

王晓丽  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网络建设管理处正处级调研员

高重道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设计工作部秘书长

詹书林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施工工作部秘书长

闪  宁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咨询工作部秘书长

甘  红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监理工作部秘书长

王俊杰  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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